附件1
第十二届上海市青少年明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
开放式学生论坛方案 
一、活动宗旨
为进一步扩大上海市青少年明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开放式学生论坛的参与度和受众面（以下简称开放式学生论坛），并在上届开放式学生论坛活动的基础上，继续搭建上海、香港、澳门学生的科技交流展示平台，本届开放式学生论坛的复评和终评在澳门举行。
二、活动对象
上海、香港、澳门三个地区的在校中学生
三、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
上海市青少年明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组委会
主办单位：
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
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
澳门教育暨青年局
承办单位：    

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
上海科普教育促进中心
澳门创新发明协会
由承办单位组成本届开放式学生论坛活动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上海科普教育促进中心，负责日常工作。
三、活动主题
生活中的科学
四、参与资格
1、所有参与小队均由上海、香港、澳门各地区选送,参与者均为初高中在校学生。
2、每支小队由同一所学校的3名学生组成，辅导教师1名。
五、活动安排
1、初评：2014年5月15日-9月12日，由上海、香港、澳门各地区自行组织，围绕“生活中的科学”为主题开展创造发明和科学实践活动，并在9月12日前完成地区初评，然后评选出的优秀小队报上海活动办公室参加复评和终评。终评将有18支参与小队参与，分别是上海选送8支，香港选送5支、澳门选送5支，被选送的小队需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申报材料。
2、复评： 10月18日，参与小队携带自己的发明创造作品或科学论文以多媒体的形式（ppt）在澳门科技大学进行展示交流和专家点评。
3、终评：10月19日，参与终评的18支小队进行风采大比拼活动，活动结束，现场进行颁奖（风采大比拼规则现场公布）。
六、申报材料
1、入围复评的上海、香港、澳门参与小队需在2014年9月12日前提交展示交流及风采大比拼申报表（详见附件4）；
2、申报表提交时还需提交科学论文的研究报告及简介（简介2000字内）或发明创造作品介绍及简介（简介800字、附作品照片2-3张）；
3、以上材料提交时需打印纸质稿（一式3份）和电子稿（1份，须每个小队刻一个光盘），
七、有关奖项
本次活动主办单位将评选出团队等第奖和优秀辅导教师奖，主办单位将颁发证书和奖品。
八、其他事项
1、参加本届开放式学生论坛的18支小队在开展活动期间由主办方负责车辆接送；（从机场接送到驻地及活动结束接送机场，驻地接送到澳门科技大学参加活动，活动结束接送回驻地）
2、负责18支小队（每支小队的3位学生和1位老师）活动期间（10月18日、19日）的用餐；
九、联系方式
上海参与小队由区县于2014年6月12日前将初评申报材料，9月12日前将复评申报材料快递并E-mail送以下地址（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  中山西路1245 弄1号2号楼303室   

联系人：曹晓清       邮编：200051
联系电话：64674469    13601988427   

E-mail：cxqq0130@126.com
所有参与小队于9月12日前将复评申报材料快递至开放式学生论坛活动办公室（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地址如下：
上海科普教育促进中心    淮海中路1634号506室
联系人：潘永囡          邮编200031

联系电话：86-021-64317835   86-18302169019
E-mail：yongnanpan@163.com   
第十二届上海市青少年明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开放式学生论坛活动相关资料请登录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网站（http://www.ssedf.org.cn）、上海市学生活动网（www.secsa.cn）、上海市明日科技之星网（www.shtstar.net）查询或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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